
附件2：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跆拳道比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地点
2026 年 8 月 20-23 日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举行。
二、参赛单位
各市、州代表队，省体校代表队。
三、竞赛项目
（一）男子
U16：51KG、55KG、59KG、63KG、68KG、73KG、+73KG；
U14：48KG、52KG、57KG、63KG、+63KG。
（二）女子
U16：46KG、49KG、52KG、55KG、59KG、63KG、+63KG；
U14：44KG、48KG、52KG、57KG、+57KG。
四、参加办法
（一）年龄组别
U16：15-16 岁（2010 年 1 月 1 日-2011 年12 月 31 日出生）；
U14：13-14 岁（2012 年 1 月 1 日-2013 年12 月 31 日出生）。
（二）报名人数
1.各代表团限报 1 个代表队，每队限报运动员 24 人（其中U16 男、女各 7 人，U14 男、女各 5 人；各级别限报 2 人）、领队 1 人、教练员 2 人、队医 1 人。
2.报名后各队不得更改参赛人员和级别。

（三）运动员资格
严格按照湖南省体育局下发的《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关于省运会运动员注册、资格审查和代表队成员报名事项的通知》及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五、竞赛办法
（ 一） 比赛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审定的最新《跆拳道竞赛规则》。
（二） 比赛采用电子护具计分。组委会负责提供经世界跆拳道联合会指定认证或者中国跆拳道协会认可的竞赛器材，包括电子护具系统、录像审议系统、计时记分系统、比赛垫子等。
（三）竞赛形式采用三局优胜制， 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
（四）抽签：各级别在比赛日前 1 天进行抽签，抽签时采用电子抽签系统， 由大会竞赛组组织。
（五）称量体重：各级别参赛运动员在比赛日前 1 天进行称重，称重时采用电子称重系统，具体时间由赛事竞委会决定并在领队会议上宣布，称重必须在 2 小时内完成。各代表队领队、教练可共同参与监督。
（六）每场比赛三局，每局 2 分钟，局间休息 1 分钟。
（七）运动员须着世界跆拳道联合会指定认证的新版道服，运动员参赛自备比赛装备（护齿、护裆、护臂、护腿、手套、电子感应脚套等）参赛。运动员不得穿印有 “ 中国”、国旗、国徽标识（含英文标识 CHINA、CHN）等字样的道服上场比赛。
（八）如某个级别报到不足 3 人（含 3 人），则取消该级别比赛，允许上浮一个级别参加比赛，但上浮的一个级别，本队不得超过 2 人参赛。
（九）教练员在临场指挥时，须穿着正装，严禁穿不符合规定的着装入场指导。
（十）竞委会组织足够的力量加强赛前检录工作。对每位运动员严格验证参赛 IC 卡、进行人脸识别，确保参赛 IC 卡信息与上场比赛运动员身份信息一致。竞委会距开始比赛 3 天之前主动联系 “人脸识别仪”安装公司（联系人： 曾杰， 电话： 13786189321）商定安装事项，充分准备赛前检录相关工作。
（十一）加强反兴奋剂工作。对参加比赛相关人员普遍开展反兴奋剂教育，落实反兴奋剂工作，对发生兴奋剂问题的个人和单位将按照国家《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湖南省体育局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十二）运动员、运动队不得无故弃权，否则按《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赛风赛纪有关规定》明确的处罚办法执行。
（十三） 申诉程序按《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赛风赛纪有关规定》和相关文件及最新竞赛规则执行。
（十四）必须凭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和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跆拳道比赛参赛 IC 卡参赛。
六、录取名次与计分办法
按照《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执行。
七、注册报名、报到和资格审查
（一）注册、报名
程总则》、《关于省运会运动员注册、资格审查和代表队成员报名事项的通知》及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二）报到
各参赛代表队于赛前两天到赛区报到。
（三）资格审查
1.各单位须清醒认识到运动员资格问题的严重责任后果，做到警钟长鸣。务必组织足够力量开展资格审查，对每位运动员包干到位、责任到人，全过程开展资格审查，组委会坚决打击资格涉假，对发生的涉假问题倒查责任，严格按照纪律规定严肃处理当事单位和个人。
2.各参赛单位、省项目运动管理中心（协会）和省体育局授权开展运动员资格审查的单位对照《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关于省运会运动员注册、资格审查和代表队成员报名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的运动员资格和 2021 年湖南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下发的《湖南省青少年（儿童）运动员注册、资格审查和交流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要求开展运动员资格审查。
3.竞委会、参赛单位于赛区报到期间落实如下工作：
（ 1）全体运动员向竞委会提交 5 类资料的原件：由二甲（含）以上医院出具的距运动员到赛区报到之日 15 天之内的“体检合格证明”（含心脑电图）；有效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保险期限包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保险金额不得少于 20 万元）；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本届省运会参赛 IC 卡；竞委会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 2 ）需提交《学籍情况证明》（见《通知》的附件）的运动员严格按《通知》规定向竞委会提交。
竞委会、参赛单位和相关单位须严格审查上述资料，确保资料符合相关规定，若发生问题倒查、究责。
八、裁判员
（ 一）裁判长和骨干裁判员由省体育局选派，辅助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调。
（二）裁判长、副裁判长、编排长于赛前三天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提前报到人员费用自理，对逾期报到者取消其裁判员资格，经费自理。
（三）裁判员在比赛期间严禁兼任参赛运动队的领队、教练员等工作。
九、本次比赛可授予称号的小项
（ 一）男子 U16：51KG、55KG、59KG、63KG、68KG、73KG、 +73KG；
（二）女子 U16：46KG、49KG、52KG、55KG、59KG、63KG、 +63KG。
十、经费
    （ 一）按照《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执行。
（二）电子脚套租赁使用费 80 元/人/天。
十一、大会设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主任于赛前三天到赛区报到，委员于赛前二天到赛区报到。
十二、大会设技术代表
技术代表于赛前三天到赛区报到。
十三、大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
按照《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执行。
十四、大会设赛风赛纪与资格审查组
十五、其它事宜按《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规定执行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